
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申请

申请人通过基金委提供的合作渠道/导师渠道/自行联系，
向国外大学/科研机构申请邀请信/入学通知书等材料

向所属学院提交申请材料（详见研究生院通知）

学院将汇总后的申请材料报送培养办公室

研究生院对申请人资格及材料进行审核

被学校推荐的申请人在留学基金委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并向培养
办公室提交完整、详细的书面申请材料

培养办公室进行网上报名处理，将推荐
名单上报留学基金委

留学基金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公布结果

学院进行初审

符合条件

是

培养办公室位置、联系人、咨询电话、工作时间：
1.四牌楼校区逸夫建筑馆107室，黎老师，83795781

周一、二、四、五8:00-12:00,14:00-18:00

2.九龙湖校区纪忠楼102室，黎老师，52090207

周三8:30-12:00,13:30-17:00

符合条件

是

研究生院/学院公示拟推荐人员名单

通过

是

结束

被录取人员在培养办公室领取录取材料并按照相关要求办理后
续手续

否

否

否


